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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5年第三批行业标准

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玻璃纤

维及制品》（计划号： 2025-0666T-JC），项目周期12个月。主要起草单位：北京工

业大学，北京国建联信认证有限责任公司，国检测试控股集团南京国材检测有限公

司，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该标准。 

1.2 工作背景和意义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已

成为全球共识和趋势。2023 年10 月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统筹运用

质量认证服务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在产品层面有序建立国家统一推行

的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2023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

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

系的意见》，到2030年，国家层面出台200个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和标准，

重点行业碳足迹背景数据库基本建成。2024年3月，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在京组织召开

了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库产品碳足迹库研讨会，承担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

库建设工作，在排放因子数据库中设立重点产品排放因子模块和产品碳足迹因子。

产品碳足迹已成为实现我国全生命周期碳中和的重要手段之一。 

产品碳足迹是指产品系统中温室气体的排放和清除之和，是基于生命周期评价

（LCA）的以 CO2当量表示的气候变化的单一影响类型。国内现有的碳足迹评估研

究只注重生产制造阶段，并未基于国际已有标准搭建真正具有国际化的碳足迹计算

框架，未建立LCA与碳足迹核算的深度关联。由于缺乏产业链上下游足够的数据支

持，碳足迹的核心要素碳排放因子和数据来源没有在统一的核算方法和边界设定规

则下进行收集， 各研究者发布的数据各不相同有较大差异。国际出现越来越多的低

碳贸易壁垒，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欧盟的碳关税CBAM。2019年欧盟推出绿色新政，

其中包括要对原铝及铝制品征收碳关税，2026年正式实施。 

近年来玻璃纤维工业发展迅速，玻璃纤维纱产量快速增长，2022 年全行业玻璃

纤维纱总产量达到 687 万吨同比增长 10.2%，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玻纤生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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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国巨石的产能位居全球第一（约24%），其在国内占比32%左右，而泰山

玻纤约占19%)、国际复材约占比12%，这三家企业占据了我国玻璃纤维行业近70%

的产能。玻璃纤维生产需要保持炉窑内 1600 ℃的高温熔化原料，会消耗大量的天然

气、电力及蒸汽等能源，同时玻璃纤维制品的生产会造成大量的温室气体、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等有毒气体的排放。《玻璃纤维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坚持

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积极发展节能减排新工艺新技术，推进实施节能减排升级改

造，不断优化原燃材料结构，持续降低全行业能源消耗、大气污染物排放及碳排放

水平，有效应对能源、资源、环境和碳排放约束，实现玻璃纤维行业绿色低碳可持

续发展。定量评价玻璃纤维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尤为重要，而产品碳足迹评价以

LCA方法为基础可以综合分析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的温室气体相关环境负荷

现状，制定产品碳足迹产品种类规则可以规范玻璃纤维产品碳足迹评价统一的基本

规则和要求，为支撑其产品的生态设计、碳减排等相关工作提供可操作的方法，对

推动建筑防水材料行业的绿色发展、加快绿色产品的研发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1） 玻璃纤维行业概况 

玻璃纤维是以叶腊石、石英砂、石灰石、白云石、硼钙石、硼镁石等矿石为原

料经高温熔制、拉丝、络纱等工艺制造的一种性能优异的无机非金属材料，其单丝

的直径为几个微米到二十几个微米，具有耐热性高、电绝缘性高、耐化学介质性能

高、拉伸强度高、比重轻、延伸小、吸湿低、吸音等优异性能，能够替代钢、铝、

木材、水泥、PVC等多种传统材料，在新能源工程、轨道交通、航空航天、建筑工

程、电气绝缘、电力设备、市政工程、海洋工程、石油化工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自1958年中国第一家玻璃纤维厂上海耀华年产500吨生产线诞生以来，我国玻璃纤维

产量不断攀升，到2023年玻纤总产量达到了723万吨，近年产量变化如图1。目前全

国玻璃纤维生产企业达数百家，其中拥有池窑玻璃纤维生产能力的企业只有不到50

家。随着玻璃纤维行业的高速发展，国内外培育了一些大型优质玻纤生产企业，由

于技术壁垒、资金壁垒的存在，使得新进入者参与竞争较为困难，竞争力弱的企业

容易被挤出市场，大型玻纤企业的优势明显，全球玻纤行业集中度高，寡头竞争格

局明显, 玻纤产业链中，玻纤生产及供应市场还处于巨头垄断格局。中国巨石、美国

欧文斯科宁（OC）、日本电气硝子（NEG）、泰山玻纤、重庆国际（CPIC）、美

国佳斯迈威（JM）六大企业的玻纤年产能占到全球玻纤总产能的80%左右。中国巨

石以24%的产能份额位居全球第一。图2为2023年全球玻璃纤维产能分布。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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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玻璃纤维行业企业集中度较高，以中国巨石、泰山玻纤、重庆国际为代表的龙

头企业占据了我国玻璃纤维行业大部分的产能。 

 

 
 

图1 2012-2024 年中国玻纤纱总产量及增速变化情况 

 
 

 
图2 2023年全球玻璃纤维产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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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纤维的制造工艺有池窑法和坩埚法，其生产过程中主要的碳排放来自于三

部分：燃料燃烧过程排放，工业生产过程排放，购入电力热力对应生产活动的排放。

燃料燃烧过程排放是指纤维玻璃熔制过程中使用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部分

玻璃纤维制品生产线在织物涂覆及后处理过程中使用天然气燃烧产生的排放以及厂

内机动车辆、制氧站等辅助设施运行过程中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工业生产过程排

放是指玻璃纤维生产过程中，不同企业根据配方要求，在配合料中可能会引入一定

数量的白云石、石灰石、纯碱、菱镁石、碳酸钡、碳酸锂等碳酸盐物质，这些物质

在熔融过程中会分解并释放大量二氧化碳；购入电力热力对应生产活动的二氧化碳

排放即净购入电力和净购入热力（蒸汽、热水）所对应的电力、热力生产环节发生

的二氧化碳排放。由于坩埚法需两次成型，生产过程能耗较大，碳排放也高于行业

平均水平，国家发改委2019年11月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提

出鼓励大型池窑拉丝技术，限制代铂坩埚拉丝生产线等政策。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推

动了玻璃纤维行业生产模式整体将向大型池窑拉丝生产线发展。 

《建材工业“十四五”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提出，2025年建材行业需全面实现

碳达峰，对于玻璃纤维行业来说时间紧任务重。目前玻璃纤维行业单位产品碳排放

量较高，工业技术有待创新，亟需制定生组织层面碳核算、碳核查，产品层面碳足

迹的计算方法及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限定值的相关标准，使得减碳目标的建立有据可

依、有标可循。 

（2） 碳足迹国内外发展现状 

国际上，碳排放核算分四个层级： 

第一个是国家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依据的是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编制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指导各行业直接排放。 

第二是区域的温室气体排放，我国发改委《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计算

区域主要行业直接排放，督察地方总量、达峰、中和目标。 

第三是企业、组织层级：在企业和项目层面依据的是ISO14064-1和ISO14064-3，

计算的企业和项目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是范围1和范围2的减排。 

第四是产品层级，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碳排放核算应用，其从全生命周期

核算产品的碳足迹。 

国际上广泛应用于产品的碳足迹核算标准有PAS2050：2008《商品和服务在生

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GHG protocol（2011）《温室气体核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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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ISO 14067（2013）《温室气体排放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其中， 

PAS2050：2008是全世界第一个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GHG protocol（2011）是世界

资源研究所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正式发布的标准，是要求最为详细的碳足

迹核算标准。ISO14067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该标准被认为是更具普遍性的标

准，提供了最近的要求和指导。 

其中，PAS2050《产品与服务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的评价规范》英国标准协

会（BSI）编制，在ISO40-44提供的生命周期评价的基本框架和原则之上，首先提出

专门针对产品碳足迹核算的相关规范。该方法于2008年10月公布，旨在对评估产品

和服务生命周期内温室气体排放的要求做出明确的规定，使公司、客户和其他利益

相关方通过对产品碳足迹的核算，在第一时间采取对于环境有益的恰当决策。PAS 

2050在2011年进行了更新，更新后的版本对产品碳足迹核算提供了更加详细的要求

和指导。参考ISO14040/44和PAS2050，世界其他其它国家国纷纷兴起制定适合本国

的产品碳足迹（CFP）计算标准，如世界资源研究所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WRI/WBCSD）共同发起制定的“温室气体议定书”，日本标准TS Q0010-2009《日

本温室气体排放评价指南》，以及BP X30-323《碳标识计划一般性准则文件》。随

之而来的是不同碳足迹评价标准引发了国际上对不同计算标准建立的CFP信息不能

进行有意义比较的疑虑。 

ISO14067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根据PAS2050标准发展而来，提供了产品碳足迹

核算最基本的要求和指导。2008 年 1 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成立工作组并着

手编制产品碳足迹的国际标准 ISO 14067《温室气体排放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

南》。新标准主要是基于现存的 ISO标准：ISO 14040/44（生命周期评估）及 ISO 

14025（环境标签） 《环境标志和声明  III型环境声明  原则和程序》。2012年 10 月，

ISO 14067（2012）国际标准草案版公布。2013 年 5 月，其作为技术规范（technical 

specification）发表，全称为 ISO/TS 14067: 2013 温室气体 - 产品碳足迹-量化与沟通

的规则与指南（ ISO/TS14067:2013 Greenhouse gases - 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s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for quantif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为产品整个生命

周期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评估提供标准，令产品碳足迹能有效地在供应链、顾客

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沟通，并且为基于比较目的的计算结果提供了一个公认的根

据ISO14067将首次实现产品和服务生命周期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化，并确保相关数值

可以在全球范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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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国外建立了以政府或某组织为主导的、强制性与自愿性结合、比较

完善统一的产品碳足迹标识制度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以产品碳足迹为基础的绿色贸

易壁垒；下游建筑行业对于建材碳足迹的影响和助力日趋显著；碳足迹标识已从初

级量化披露，走向限值披露、等级披露阶段，这是整体国外的发展现状。 

国内碳足迹的标准，重点对ISO14067进行了转化，并于2024年发布了GB/T 

24067-202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与指南》碳足迹国家标准，随后相继发

布了GB/T 44903-202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畜产品》、GB/T 

44905-202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电解铝》等8项国家标准，相关

的行标以及团标整个在持续的建设过程中。在制度建设中，国家层面发布《碳达峰

碳中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工业领域发布了《节能与综合利用领域标准体系》，

建材行业发布了《碳达峰碳主标准体系》等标准建设建设体系，生态环境部等15部

委联合发布《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从总体要求、主要目标、主

要任务和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安排。建材碳足迹在国推认证制度中走在

前面的，从基础的方法论到通则到细则，基础的标准就是ISO的生命周期评价标准，

仅给出了LCA评价的原则和框架，适用于所有产品。碳足迹通则标准，基于

PAS2050和ISO14067，都是基于LCA的普适性标准，要使碳足迹的额标准可操作性

强，还必须要制定碳足迹的细则标准，针对终端消费制品有一些碳足迹的团标。 

1.3  主要编制过程 

本标准研究制定基于LCA思想，在广泛收集玻璃纤维产品标准、能耗标准和碳

排放等信息的基础上，深入企业调研、调查生产工艺等实际情况，重点分析碳排放

环节和节能减排措施，基于编制组单位的大量研究和数据积累，讨论和制定本标准

技术草案，提出了准确玻璃纤维碳足迹量化方法和要求，以指导碳足迹准确核算。

玻璃纤维碳足迹研究工作始于2022年，经过系统、科学的研究，2023年11月提出制

定本标准的建议书，并于2024年7月获得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团体标准的立项，随后

成立标准编制组，推动标准的具体制定工作。 

主要参加单位及工作组成员及分工： 

北京工业大学是标准负责起草单位，联合参与单位有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

限公司和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等，具体见表1。 

表 1  编制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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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组 工作内容 

北京工业大学 
负责标准统筹，标准框架确定，标准文

本及编制说明撰写。 

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协调企业调研、文本讨论、标准验证工

作。 

国检测试控股集团南京国材检测有限公司 
提供行业发展、企业调研和标准文本讨

论与撰写。 

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提供行业发展、行业数据、协调企业调

研。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数据调研、标准验证工作。 

 

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 2025 年 7 月，工信部下达行业标准的立项，随后成立标准编制组，提出了

本标准的基本格式、框架要求、编制工作计划及分工； 

(2) 2025 年 8 月，标准编制组在前期已经发布的《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

法与要求 玻璃纤维及制品》（T/CBMF 318-2025）团体标准的基础上，进一

步向企业、行业专家征求标准的内容，根据反馈完善相关编制内容； 

(3) 2025 年 9 月 1 号，在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的组织下，标准编制组根据确定

的内容，邀请相关专家，召开标准启动会和研讨。 

(4) 2025 年 9 月，根据启动会专家建议，进一步通过资料收集、专家咨询等方

式进行了编制工作，标准编制组完善标准内容，完成标准的标准征求意见

稿及编制说明。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标准编制原则  

遵循标准编制先进性、科学性、一致性和可行性的原则。在编制过程中以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为指导，在符

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保持与国家双碳标准体系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的一致性，参考 ISO 14067：2018《Greenhouse gases-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s-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for quantification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

南）、PAS 2050:2011《Specification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life cycl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f goods and services》（商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

GB/T 24040-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GB/T 24044-2008《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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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等国内外先进标准规范，结合玻璃纤维及制品

生产特点，深入分析原材料获取、生产制造等阶段对全球变暖的影响，将分析结果

作为碳足迹目的和范围划分的重要参考依据，明确研究对象、范围、边界、数据来

源、核算方法等具体要求，提高碳足迹核算的可操作性，并体现标准的系统性、科

学性和可操作性。  

2.2 标准编制的主要内容 

2.2.1 标准框架 

产品碳足迹核算基本方法以生命周期分析（LCA）为基础，国际ISO4067、

PAS2050均以LCA为基础，生命周期分析的两个基础标准ISO14040/ISO14044规定了

开展LCA分析基本框架与具体要求，主要包括目标和范围界定，特别强调产品种类

规范（PCR），即针对每一类产品，应当建立专门的PCR进行目标和边界设定；清

单分析，针对具体产品开展数据收集与分析计算，遵循规定的方法与处理原则，如

数据收集规则、分配方法等；影响评价，基于清单结果的数据，采用环境影响评价

方法，计算各类环境影响大小，本标准则仅涉及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碳足迹）。

结果解释，基于清单分析结果或影响评价结果（碳足迹），分析辨识碳足迹大小及

来源，提出改善环境影响的措施或持续改进的方法等等研究报告。 

2.2.2 范围 

为了更准确的界定玻璃纤维行业碳足迹量化的范围，在标准制订过程中，标准

起草组查阅了现有发布相关国家/行业标准，如 GB/T 18369-2022 玻璃纤维无捻粗纱、

GB/T 18370-2014 玻璃纤维无捻粗纱布、GB/T 18373-2013 印制板用 E 玻璃纤维布、

GB/T 29754-2013 玻璃纤维机织单向布、GB/T 26733-2011 玻璃纤维湿法毡、GB/T 

25042-2010  玻璃纤维建筑膜材、GB/T 25040-2010  玻璃纤维缝编织物、GB/T 25041-

2010  玻璃纤维过滤材料、GB/T 18371-2008  连续玻璃纤维纱、GB/T 29754-2013  玻

璃纤维机织单向布、JG/T 284-2019  结构加固修复用玻璃纤维布、JC/T 2426-2017  空

心石英玻璃纤维纱、JC/T 2335-2015  玻璃纤维网盖、JC/T 2245-2014  石英玻璃纤维

纱、JC/T 2244-2014  石英玻璃纤维布、JC/T 572-2012  耐碱玻璃纤维无捻粗纱、JC/T 

170-2012  E 玻璃纤维布、JC/T 589-2008  增强橡胶用玻璃纤维绳、JC/T 1089-2008  高

硅氧连续玻璃纤维纱、JC/T 841-2007  耐碱玻璃纤维网布、JC/T 573-2007  玻璃纤维

缝纫线、JC/T 556-2005  磨碎玻璃纤维、JC/T 174-2005  无碱玻璃纤维带、JC/T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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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玻璃纤维防虫网布、JC/T 576-1994  中碱玻璃纤维无捻粗纱布、JC/T 575-1994  

中碱玻璃纤维纱、JC/T 573-2007  玻璃纤维缝纫线、JC/T 281-1994  无碱玻璃纤维无

捻粗纱布、JC/T 278-1994  中碱玻璃纤维无捻粗纱、JC/T 277-1994  无碱玻璃纤维无

捻粗纱、JC/T 174-2005  无碱玻璃纤维带、JC/T 169-1994  无碱玻璃纤维纱、JC/T 572-

1994  耐碱玻璃纤维无捻粗纱、JC 561-2007  玻璃纤维网布、JC/T 556-2005 磨碎 E 玻

璃纤维，并经与行业专家交流及企业反馈，最终确认本文件的适用范围：适用于玻

璃球、玻璃纤维纱线、毡、织物等玻璃纤维产品。 

2.2.3 规范性引用文件 

给出了引用的相关标准、文件名称及文号，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

单）适用于本文件，其中参考的产品标准以附录形式给出。 

GB/T 4202  玻璃纤维产品代号 

GB/T 18374 增强材料术语 

GB/T 24024-2001 环境管理环境标志和声明  I型环境标志原则和程序 

GB/T 24040-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GB/T 24067-2024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 

ISO 14071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鉴定性评审过程和评审员能力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Life cycle assessment - Critical review processes and reviewer competencies) 

2.2.4 术语和定义 

参考国家现行相关标准，对产品碳足迹、产品种类规则、温室气体、二氧化碳

当量等关键性术语作相关定义，让标准使用者更为便捷的获取其含义。主要术语和

定义来自于以下标准：GB/T 4202《玻璃纤维产品代号》、GB/T 18374 《增强材料

术语》和GB/T 24067-2024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 

2.2.5 量化目的 

目的与范围的确定是生命周期评价中的第一步，也是至为重要的一步，其重要

性在于它决定开展生命周期评价（包括对其结果的应用意图）的必要性，并表述所

要研究的系统和数据类型。研究的目的、范围和应用意图涉及研究的地域广度、时

间跨度和所需数据的质量车因素，它们将影响研究的方向和深度。 

LCA 研究目的中须明确陈述其应用意图，开展该项研究的理由以及它的使用对

象，即研究结果的接收者或预期交流对象。本标准旨在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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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产品的温室排放量和清除量进行量化评估，以二氧化碳当量（CO2e）表示，进

而评价这些产品在本文件通过量化产品生命周期内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量（以二氧

化碳当量表示），基于本文件开展碳足迹量化的目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评价产品对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 

b) 用于生产者与上下游供应链或消费者之间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沟通； 

c) 用于生产者降低产品碳足迹的设计与改进； 

d) 识别温室气体排放环节，推动改进生产工艺，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2.2.6 量化范围 

         根据为量化目标，确定生命周期评价研究范围时需要分析的因素主要有：产品

对象及其功能、功能单位、系统边界、数据类型、输入输出初步选择准则、数据质

量要求等。 

本文件应按照GB/T 24044-2008中4.2的要求确定建材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的目的和

范围。同时，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用于进行比较研究时，应基于系统的可比性确定研

究范围，并应在解释结果之前评价被比较产品系统在清单分析和影响评价阶段是否

采用相同的功能单位和等同的方法学（如系统边界、数据质量、分配程序等）。任

何参数的差异都应识别并报告。 

（1） 系统边界 

确定系统边界，即确定要纳入到模型化系统的单元过程。本文件依据GB/T 

24067-2024中产品碳足迹和产品部分碳足迹的规定，设定玻璃纤维产品系统边界如

图3，主要包括玻璃纤维产品碳足迹量化的系统边界应包括原料获取阶段（A）与产

品生产阶段（B），宜包括产品销售阶段（C）、安装和使用阶段（D）与生命末期

阶段（E），并明确了各阶段的包含的主要内容及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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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玻璃纤维产品碳足迹系统边界图 

（2） 功能单位/声明单位 

玻璃纤维产品种类多、应用场景丰富，对其功能或性能要求多样化，因此在进

行碳足迹分析时，既要考虑到初级产品需求，设定为声明单位（如生产1kg大于9um

的玻璃纤维），又要考虑到应用功能性要求，则通常基于应用功能设定功能单位

（如生产1m
2
玻璃纤维网格布，其网眼尺寸为5mm5mm、重量为80g/m

2
、宽度为

1000mm）。 

（3） 数据取舍准则 

取舍规则是对与单元过程或产品系统相关的物质和能量流的数量或环境影响重

要性程度是否被排除在评价范围之外所作的规定。所涉及的单元过程、物质/能量数

据的取舍应遵循如下准则： 

a) 所有的能源输入均需列出； 

b)主要原料和次要原料应列出，若符合c)要求则可进行忽略处理； 

c) 对产品碳足迹实质性贡献小于1%的单元过程或物质可忽略，所有忽略的单元

过程或物质对最终产品碳足迹实质性贡献之和不得超过5%。如存在多项贡献小于1%

的单元过程或物质且总和已超过5%，依照贡献度排序，优先忽略贡献度最小的单元

过程或物质，达到5%的限额后其余项不得再忽略。 

d) 道路与厂房等基础设施、各工序设备设施、厂区内人员及生活设施的消耗和

排放，均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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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忽略的温室气体排放应在评价报告中明确说明，所选择的取舍准则对评价结

果产生的影响应在评价报告中做出解释。 

2.2.6 清单分析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Life Cycle Inventory，LCI)是在确定研究目的和研究范围后，

对研究产品系统整个生命周期中输入和输出进行汇总编制和量化的阶段，并为后续

的碳足迹计算提供基础数据。 

2.2.6.1数据的收集流程 

玻璃纤维产品碳足迹数据收集宜遵循以下步骤： 

a) 基于量化目的和量化范围确定数据收集方法、数据质量要求和分配原则； 

b) 建立产品生命周期流程图，确定各单元过程的输入和输出； 

c) 按照上述步骤中确定的数据收集方法和要求，收集生命周期流程图中各单元

过程的输入输出数据，包括初级数据和次级数据； 

d) 对数据质量进行评估，分析并发现缺失数据，完善修正数据； 

e) 将数据关联至所评估的产品系统及功能单位（声明单位）。 

2.2.6.2 数据的收集与确认 

数据收集应确保系统边界内生命周期过程的完整，应绘制玻璃纤维主要产品生

产工艺流程/单元过程的输入输出流程图，应确保初级数据和次级数据的完整、准确、

可信。 

数据类型包括初级数据和次级数据。初级数据包含直接排放的活动数据或从特

定场地获取的数据（现场数据），初级数据宜通过测量或建模获得，产品的关键原

材料和能源以及主要生产过程数据应使用初级数据，如产品生产阶段的原材料消耗、

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以及运输。初级数据应从组织所拥有、运行或控制的过程中

针对各个过程或发生这些过程的设施来收集初级数据，且收集到的数据对于各个过

程而言应具有代表性。 

若无法获取初级数据，则应使用次级数据。次级数据收集宜使用经第三方评审

的数据，选择最相关的次级数据来源。在确定次级数据来源时，应优先考虑合格来

源，例如生命周期数据库、行业协会、供应商报告、国家政府、联合国官方的出版

物等获得，或从组织内部的另一过程、活动中获得。 

针对生命周期各阶段，汇总整理出数据种类和数据类型。 

2.2.6.3 数据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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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质量要求是LCA评价中的难点和LCA可信度保证，在ISO系列标准中只给出

原则性要求。本标准参照国际常用的数据质量指标矩阵模型和基于期望值评价方法，

给出数据质量评价公式，评价体系包括数据来源可靠性、数据完整性、时间相关性、

地理相关性与技术相关性5项评价指标，并在每项指标中用5分制来表征数据质量，

其中1表示数据质量最好，5表示数据质量最差。提出覆盖不同碳排放贡献的数据质

量评价要求，指导改进数据收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本标准数据质量指标如下： 

a) 时间代表性，数据的年份以及收集数据的最小时间跨度； 

b) 地理代表性，为实现产品碳足迹评价目的所收集单元过程数据的地域； 

c) 技术代表性，具体的技术或技术组合； 

d) 完整性：测量或估算的数据所占的比例； 

e) 数据来源可靠性：数据来源的文档记录和数据获取方法； 

收集到的数据可按附录 D 开展数据质量评价，根据数据对产品碳足迹的贡献度，

对数据质量指数(R)宜满足以下要求： 

a) 数据对产品碳足迹贡献率超过 70%，则 R≤50； 

b) 数据对产品碳足迹贡献率在 20~30%之间，则 R≤75； 

c) 数据对产品碳足迹贡献率不超过 10%，则 R≤95 或可获得的数据即可。 

2.2.6.4 数据审定 

数据采集过程中，验证数据的有效性，通过物料平衡、能量平衡、与历史数据

和相近工艺数据对比等方式，确认数据的准确性与合理性。对于异常数据，应分析

原因，予以替换，替换的数据应满足数据质量要求。 

2.2.6.5 分配 

在系统边界设置或数据采集时，若发现至少有一个单元过程的输入和输出包含

多个产品，则需要进行分配，评价过程中涉及分配方法应在产品碳足迹报告中予以

明确说明。本标准遵循GB/T24044中规定的要求，制定分配的原则如下： 

1) 优先通过细分单元过程避免数据分配； 

2) 优先使用物理关系参数（如质量、热量等）进行分配； 

3) 若物理关系参数分配法不可行，则可采用经济价值分配法； 

4) 对于闭环里循环使用的共生产品，不需要分配； 



14 
 

5) 利废原料来自于本产品系统（如玻璃纤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生丝回用于生

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按0计算。利废原料来自于本产品系统消费后回收

的再生材料，温室气体排放宜考虑碳排放效益按式（12）计算，并单独报

告。利废原料来自于本产品系统外，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应依据上游产品系

统边界的分配原则计算，如无明确的分配原则，温室气体排放按0计算。 

6) 评价过程中涉及分配方法应在产品碳足迹报告中予以明确说明。 

2.2.7  影响评价 

碳足迹影响评价是生命周期评价的第三个阶段，是其中理解和评价产品系统潜

在环境影响的大小和重要性的阶段。其目的是评估产品系统的生命周期清单结果，

将生命周期清单分析结果转化为全球变暖方面的潜在环境影响，以更能了解该产品

系统影响程度。碳足迹影响评价基于IPCC方法，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模型化计算，

以功能单位量化产品系统所有单元过程中物质流和能量流的碳排放，汇总获得产品

碳足迹的最终量化结果，以二氧化碳当量（kgCO2e）表征。 

（1）产品碳足迹核算方法 

在数据收集与确认完成后，将数据与功能单位（声明单位）关联，进行产品碳

足迹核算，计算公式见式（1）： 

                  𝐶𝐹𝑃 ுீ = ∑ （𝐺𝑊𝑃௜ × 𝐶𝐹𝑃௜）௜                                     （1） 

式中： 

CFPGHG —— 产品碳足迹/产品部分碳足迹，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功能单位或声明

单位（kg CO2 e/功能单位或声明单位）； 

CFPi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生命周期中第i类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千克

（kg），计算方法见式（2）； 

GWPi —— 第i类温室气体的GWP值，采用IPCC给出的100年GWP值，参见附表E.1。 

𝐶𝐹𝑃௜ = 𝐶𝐹𝑃஺,௜ + 𝐶𝐹𝑃஻,௜+𝐶𝐹𝑃஼,௜ + 𝐶𝐹𝑃஽,௜ + 𝐶𝐹𝑃ா,௜                        （2） 

式中： 

CFPA,i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在原料获取阶段的第i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

千克（kg），计算方法见式（6）； 

CFPB，i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在生产阶段的第i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

（kg），计算方法见式（7）； 

CFPC，i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在销售阶段的第i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

（kg），计算方法见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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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D，i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在安装与使用阶段的第i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

为千克（kg），计算方法见式（10）； 

CFPE,i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在生命末期阶段的第i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

千克（kg），计算方法见式（11）。 

生命周期各阶段物料消耗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涉及物料生产和运输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计算方法见式（3）： 

𝑬𝒎 = 𝑸m × 𝑪𝑬𝑭𝒎,𝒊 + ∑ (𝑸𝒎,𝒌 × 𝑫𝒌 × 𝑻𝑬𝑭𝒊,𝒌)𝒌                             （3） 

式中： 

𝐸௠ —— 物料消耗的i种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kg）； 

𝑄௠ —— 物料消耗量，单位视物料种类而定； 

𝐶𝐸𝐹௠,௜ —— 物料的第i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视物料种类而定；利废物料遵循6.5

的处理原则；  

𝑄௠,௞ —— 物料第k种运输方式的运输量，单位为吨（t）； 

 𝐷௞ —— 第k种运输方式的运输距离，单位为千米（km）； 

𝑇𝐸𝐹௜,௞ —— 第k种运输方式的第 i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每吨每千米

[kg/(tkm)]。 

生命周期各阶段能源使用的第 i 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包括能源生产的碳足迹、

能源运输和燃料燃烧的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方法见式（4）： 

𝐸௘௡ = 𝑄e × 𝐶𝐸𝐹௘,௜ + ∑ (𝑄௘,௞ × 𝐷௞ × 𝑇𝐸𝐹௜,௞)௞ + ∑ (𝑄௝,௡ × 𝑁𝐶𝑉௝ × 𝐸𝐹௜,௝,௡)௝     （4） 

式中： 

𝐸en —— 能源j使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kg）； 

𝑄e —— 能源j消耗量，单位视能源种类而定； 

𝐶𝐸𝐹௘,௜ —— 能源的第i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视物料种类而定；  

𝑄௘,௞ —— 能源第k种运输方式的运输量，单位为吨（t）； 

𝑄௝,௡ —— 第j种燃料的第n种燃烧方式的消耗量，单位视燃料种类而定； 

𝑁𝐶𝑉௝ —— 第j种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单位视燃料种类而定； 

𝐸𝐹௜,௝,௡ —— 第j种燃料的第n种燃烧方式的第i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

每吉焦（kg/GJ）； 
注1：燃烧方式n包括固定源燃烧和移动源燃烧。 

注2：生物质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不计入产品碳足迹，宜单独报告排放量。 

生命周期各阶段废弃物处置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涉及废弃物运输和处置方式产

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方法见式（5）： 

𝑬𝒘𝒔,𝒊 = ∑ 𝑸𝒘𝒔,𝒍 × 𝑪𝑬𝑭𝒘𝒔,𝒊,𝒍𝒍 + ∑ (𝑸𝒘𝒔,𝒌 × 𝑫𝒌 × 𝑻𝑬𝑭𝒊,𝒌)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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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𝐸௪௦ —— 废弃物处置的i种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kg）； 

𝑄௪௦,௟ —— 废弃物处置量，单位视物料种类而定； 

𝐶𝐸𝐹௪௦,௜,௟ —— 废弃物第k种处置方式的第i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视废弃物种类而定；；  

𝑄௪௦,௞ —— 废弃物第k种运输方式的运输量，单位为吨（t）。 

（2）原料获取阶段（A） 

原料获取阶段温室气体排放包括各种原料、辅料及其运输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按式（6）

进行计算： 

𝐶𝐹𝑃஺,௜ = ∑ 𝐸௠,௜,௝௝                                         （6） 

式中： 

𝐸m,i,j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第j种原料获取的第i种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

千克（kg），计算方法见式（3）。 

（3）产品生产阶段（B） 

产品生产阶段温室气体排放包括生产过程中消耗各种能源生产、运输和燃烧，

原料中碳酸盐分解和碳粉氧化，以及污染物和废弃物的处理过程，按式（7）计算： 
𝐶𝐹𝑃஻,௜ = ∑ 𝐸௘௡,௜,௝௝ + 𝐸过程 + ∑ 𝐸௪௦,௜,௝௝ + 𝐺𝐻𝐺污水处理                        （7） 

式中： 

𝐸௘௡,௜,௝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第j种能源使用的第i种温室气体排放量，

单位为千克（kg），计算方法见式（4）； 

𝐸过程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碳酸盐分解和碳粉氧化的直接温室气体排

放量，单位为千克（kg），计算方法见式（8）； 

𝑊௪௦,௜,௝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生产阶段的第j种废弃物处置的第i种温室

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kg），计算方法见式（5）； 

𝐺𝐻𝐺污水处理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污水厌氧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

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 CO2 e），按附录F进行计算； 
 

𝐸过程 = ∑ ൫𝑄j × 𝑃𝑈𝑅௝,௞ × 𝑅𝐸𝐹௞ × 𝐹௞൯௝ + 𝑄௖ × 𝑃𝐶௖ ×
ସସ

ଵଶ
                  （8） 

式中： 

𝑄௝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第j种原料的消耗量，单位视原料种类而定； 

𝑃𝑈𝑅௝,௞ —— 第j种原料中第k种碳酸盐的质量分数，单位为百分数（%）； 

𝑅𝐸𝐹௞ —— 第k种碳酸盐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每千克（kg/kg)； 

𝐹௞ —— 第k种碳酸盐的煅烧比例，单位为百分数（%），如缺少测量数据，可

按照100%计算； 

𝑄 ௖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碳粉消耗量，单位为千克（kg）； 

𝑃𝐶௖ —— 碳粉含碳量的平均值，单位为百分数（%），如缺少测量数据，可按

照10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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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品销售阶段（C） 

产品销售阶段涉及物料和能源消耗及运输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按式（9）

计算。 

𝐶𝐹𝑃஼,௜ = ∑ 𝐸௠,௜,௝௝ + ∑ 𝐸௘௡,௜,௝௝ + ∑൫𝑄௣ × 𝐷௣,௞ × 𝑇𝐸𝐹௜,௞൯           （9） 

式中： 

𝑄p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销售阶段第p种产品运输量，单位为吨（t）； 

𝐷p, k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销售阶段第p种产品第k种运输方式的运输距离，

单位为千米（km）。 

（5）安装和使用阶段 （D） 

产品安装和使用阶段涉及的能源和物料消耗以及维护废弃物处置产生的温室气

体排放，按式（10）计算。 

𝐶𝐹𝑃஽,௜ = ∑ 𝐸௠,௜,௝௝ + ∑ 𝐸௘௡,௜,௝௝ + ∑ 𝐸௪௦,௜,௝௝                          （10） 

（6）生命末期阶段（E） 

产品生命末期包括拆解/拆除的物料和能源消耗，以及拆除后回收再生、填埋等

方式进行处理与处置，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按式（11）计算： 

𝐶𝐹𝑃ா,௜ = ∑ 𝐸௠,௜,௝௝ + ∑ 𝐸௘௡,௜,௝௝ + ∑ 𝐸௪௦,௜,௝௝ + 𝐺𝐻𝐺ோோ              （11） 

式中： 

GHGRR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生命末期回收利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

克（kg），按式（12）计算。 

 

𝐺𝐻𝐺ோோ = ∑ 𝐸௘௡,௜,௝௝ − 𝑄௘௥ × 𝑅௘௥ × (𝐶𝐹𝑃஺,௜ + 𝐶𝐹𝑃஻,௜)                  （12） 

式中： 

𝑄௘௥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生命末期的回收处理量，单位为吨（t）； 

𝑅௘௥ —— 玻璃纤维及制品的回收利用率，单位为百分数（%）。 

 

碳足迹影响评价作为整体生命周期评价的一部分，可用于：识别产品系统的改

善机会并协助排定其优先顺序；描述产品系统与其单元过程在某一时间段内的特征

或制定其比较基准；本文件为了增强实用性，给出各阶段计算碳足迹的方法。 

除本文件中要求的碳排放相关指标外，附加环境信息应在相应产品碳足迹报告

中予以罗列和描述。附加环境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水泥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对碳足迹造

成较大影响的性能指标。 

2.2.8  结果解释 

生命周期评价解释阶段，是生命周期评价中根据规定的目的和范围的要求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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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分析和（或）影响评价的结果进行归纳以形成结论和建议的阶段。包括产品生命

周期模型的稳健性评价、问题识别与改进方案确定以及结论、建议和限制。 

产品生命周期模型的稳健性评价用于评价系统边界、数据来源、分配选择和生

命周期影响类型等方法选择对结果的影响程度。宜用于评价水泥产品生命周期模型

稳健性的工具包括、完整性检查、敏感性检查和一致性检查。 

特点问题识别与改进方案确定是为了产生环境效益或至少将环境责任降至最低，

根据清单分析和影响评价阶段的信息提出一系列与产品相关的绿色设计改进方案。 

结论、建议和限制则是根据确定的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的目的和范围阐述结论、

建议和限制。结论宜包括评价结果、热点问题摘要和方案。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根据生命周期清单分析和生命周期影响评价的产品碳足迹和产品部分碳足

迹的量化结果，识别显著环节（可包括生命周期阶段、单元过程或流）； 

b) 完整性、一致性和敏感性分析的评估； 

c) 结论、局限性和建议的编制。 

d) 说明产品碳足迹和各生命周期阶段的碳足迹； 

e) 分析不确定性，包括取舍准则的应用或范围； 

f) 详细记录选定的分配程序； 

g) 说明产品碳足迹研究的局限性。 

2.2.9  鉴定性评审 

如果开展产品碳足迹研究的鉴定性评审，应按照 ISO/TS 14071 规定进行，有利

于理解产品碳足迹报告，并提高结果的可信度。 

2.2.10  碳足迹声明 

如果产品碳足迹需要进行声明，应按照 GB/T24025 的规定进行，相关声明可用

于具有相同功能的不同产品之间的比较，捐出可比性要求应符合的条件。 

2.2.11 产品碳足迹绩效追踪 

在持续改进和提高人造板及木质地板产品的环境绩效的过程中，组织应当依据

本文件的指导，对同一特定产品的碳足迹进行定期和连续的数据统计与分析。通过

这种绩效追踪，组织可以监测产品在不同时间周期内对全球变暖潜在影响的变化，

进而采取有效措施，不断优化产品设计、生产过程和供应链管理，以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提升产品的环境可持续性。这种基于数据的追踪和评估方法，不仅有助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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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组织的碳减排目标，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透明和可靠的产品环境信息。 

2.2.12.产品碳足迹报告 

产品碳足迹的量化结果应当以透明和标准化的方式呈现，通常采用报告、声明、

证书、标签等形式来描述。如果使用产品碳足迹证书和/或标签，必须附上详尽的产

品碳足迹报告，以提供完整的背景信息和数据支持。此外，当碳足迹量化结果用于

下游供应链管理时，应详细报告每个产品阶段的碳足迹数据，这样做可以防止在供

应链中对同一碳排放源的重复计算，从而确保整个供应链的碳足迹评估准确高效。 

根据本文件编制的产品碳足迹报告应全面而详细，涵盖以下关键内容：首先，

报告应包含基本信息，如报告编号、编制与审核人员、发布与有效日期，以及所使

用的产品类别规则； 

其次，应明确声明企业的基本信息，包括公司全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地址、

联系人及方式、以及公司概况；报告核心部分应详细描述产品碳足迹的评价目的和

范围，包括产品描述、功能单位和系统边界，并进行生命周期清单分析，涵盖数据

采集和取舍准则；报告应展示产品碳足迹的量化过程，包括数据计算和分配方法，

并明确给出量化结果； 

此外，报告还应提供附加环境信息、可比性分析以及产品碳足迹绩效追踪（如

适用）；报告还应包括其他必要信息，如报告编制及验证机构的详细信息。 

最后，以附录方式提供了报告的具体模板，以确保信息的透明度和一致性。 

2.2.13 附录 

2.2.13.1 附录A 

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结出了玻璃纤维产品的执行标准，以明确本标准的适用

范围，涉及玻璃纤维现行产品标准35项。 

2.2.13.2 附录B 

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结出了玻璃纤维产品制造的典型工艺流程，以指导本标

准的单元过程划分。 

玻璃球生产工艺流程图见图B.1. 玻璃纤维纱生产工艺流程图见图B.2. 玻璃纤维

织物生产工艺流程图见图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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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1 玻璃球生产工艺流程图 

 
图B.2 玻璃纤维纱生产工艺流程图 

 
图B.3 玻璃纤维制品生产工艺流程图 

 

2.2.13.3 附录C 

附录C为资料性附录，初级数据和次级数据收集信息内容及格式。主要包括：

基本信息、产品信息、资源消耗及综合利用、能源消耗、污染物现场数据等不同类

数据进行收集。一般情况下，初级数据无法获取，可采用次级数据。次级数据优先

收集次序为：测量或质量平衡获得的数据；供应商提供的数据；行业平均数据；区

域平均数据；国家平均数据；国际平均数据。若次级数据采用数据库数据，数据库

应有公开的数据库指南，用于说明数据库开发的方法，每个数据集应有完整的文档，

包括模型完整性和数据代表性、数据来源说明和同行评审意见。 

2.2.13.4 附录D 

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结出数据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数据质量的评价。明确建

立项目的数据质量目标，定义数据质量要求。结合数据质量目标，对数据获取的工

作原则做出规定及说明。生产企业宜建立数据管理系统，保留相关文件和其他记录，

进行数据质量评价，并尽可能持续提高数据质量。 

数据质量评价体系见表D.1。评价体系包括数据来源可靠性、数据完整性、时间

相关性、地理相关性与技术相关性5项评价指标，并在每项指标中用5分制来表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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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质量，其中1表示数据质量最好，5表示数据质量最差。 

表 D.1  数据质量评价体系表 

数据质量 

评价指标 

分值 

1 2 3 4 5 

数据来源

可靠性 

基于现场调查或

测量的原始数

据，并被验证过

其合理性 

基于现场调查或

测量的原始数据

但未被验证过其

合理性；或基于

计算的数据，并

被验证过其合理

性 

基于计算的数据

但未被验证过其

合理性；或基于

估算的数据，但

被验证过其合理

性。 

基于估算的数

据，虽未被验证

过其合理性，但

由合适的人（如

行业专家）完成

并进行了文件记

录。 

基于估算的数

据，未被验证过

其合理性且无文

件记录。 

完整性 

所有的流都已被

记录；整个过程

包括了全部的过

程数据，或者过

程以非常详细的

形式建模。若完

全满足相关标准

中所要求的取舍

准则，也可被认

为是非常好的完

整性 

所有相关的流都

已被记录；基本

上满足相关标准

中所要求的取舍

准则 

部分相关的流被

记录 

很多相关的流都

未被记录 

没有关于完整性

的文档记录 

时间 

相关性 
≤1年 ＞1年，≤5年 ＞5年，≤10年 ＞10年，≤15年 ＞15年，或未知 

地理 

相关性 
本区域数据 

包含本区域的较

大区域范围平均

数据 

类似生产条件的

区域数据 

稍微类似生产条

件的区域数据 

未知或生产条件

完全不同的区域

数据 

技术 

相关性 

从生产链直接获

得的数据 

代表相同工艺、

相同技术水平的

数据 

代表相同工艺，

相近技术水平的

数据 

代表相同工艺、

技术水平差距较

大的数据 

未知或不同工艺

的数据 

基于期望值方法，通过综合每项数据质量指标来表征输入输出数据的总体数据

质量评价系数（R），按式（D.1）计算： 

R= （
ଵ

ସ௡
∑ 𝑞௜

௡
௜ୀଵ −

ଵ

ସ
） × 100…………………………………………………………（D.1） 

式中： 

R — 数据质量评价系数； 

n — 评价指标数量，本文件中n为5； 

qi — 每个评价指标分值。 

 

2.2.13.5 附录E 

附录E对碳足迹量化过程中的一些排放因子进行罗列，为资料性附录，具有一定

的参考意义。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以及IPCC公开的排放因子，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中给出的各类温室气体100年时间尺度上的全球增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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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势（GWP100）。如IPCC公布新的数据。 

2.2.13.6 附录F 

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其他行业温室气体核算的方法，附录F为污水厌氧处理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计算方法。 

2.2.13.7 附录G 

附录 G按照 GB/T24067-2024要求，提供了产品碳足迹报告格式模板，以便统一

规范提供玻璃纤维产品碳足迹报告。 

三、 主要验证情况分析 

1、不同玻璃纤维产品的温室气体分析 

考虑到玻璃纤维工艺以池窑产线为主，现有玻璃纤维池窑技术主要以生产 E 玻

璃纤维纱、ECR 玻璃纤维纱、中碱玻璃纤维纱三类产品为主，收集企业近年历史碳

排放数据作为基础，对碳排放量进行综合分析。图 4 列出了部分调研的池窑玻璃纤

维产品碳排放数据。 

 

图 4    玻璃纤维产品生产碳排放 

不同产品的碳排放相差比较大，其中，E、ECR 玻璃纤维纱（纤维直径≤9μm）

碳排放最大，平均约为 2.12tCO2-e/t，E、ECR 玻璃纤维纱（纤维直径＞9μm）次之，

平均约为 1.07tCO2-e/t，中碱玻璃纤维纱最小，平均约为 0.87tCO2-e/t。 

2、典型企业“从摇篮到大门”的玻璃纤维产品碳足迹分析 

通过企业调研和资料文献收集，量化分析了池窑法玻璃纤维生产、代铂坩埚法



23 
 

生产玻璃纤维的生命周期输入输出数据，根据典型企业的调研，获取生产玻璃纤维

碳排放量化核算的前景数据，而部分背景数据来源于 Ecoinvent 数据库和北京工业大

学材料产品生命周期评价基础数据库（SinoCenter）。Ecoinvent 数据库在世界范围

内广泛应用于 LCA，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产品和能源清单数据，主要基于欧洲或

世界平均水平，也包含部分中国能源和材料清单数据，在本项目中也用于代替本地

缺失的数据，如部分浸润剂等。 

典型玻璃纤维制品企业，碳足迹核算过程中，由于玻璃纤维纱不属于终端产品，

核算系统边界采用声明单位，故不涉及产品安装与使用阶段以及生命末期阶段的碳

足迹核算。核算的声明单位为 1t 玻璃纤维细纱，系统边界为从“摇篮到大门”，涵

盖了原料获取阶段（A）、产生生产阶段（B），即原料熔制、纤维成型、原丝烘干

以及加工包装等单元过程，系统边界如下图 5： 

 

图5  玻璃纤维产品生产的系统边界 

 

编制组验证的碳足迹结果如下表 2： 

表2  池窑拉丝法生产1t玻璃纤维细纱产品的碳足迹（kg CO2 e） 

典型企业 工艺 原料获取 原料熔制 纤维成型 原丝烘干 加工包装 总碳足迹 

企业1 池窑法 1.82E+02 1.88E+03 1.09E+02 6.44E+01 3.64E+01 2.27E+03 

企业2 坩埚法 1.89E+02 3.17E+03 1.55E+02 6.55E+01 4.33E+01 3.62E+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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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企业 1 生产玻璃纤维碳足迹分布图 

 

图 7 企业 2 生产玻璃纤维碳足迹分布图 

玻璃纤维生产的碳足迹主要来自于生产阶段，其对碳足迹贡献约为 92%-95%，

其中玻璃熔制贡献最大，约为 83%-88%左右，其次为原料获取阶段，其贡献为 5%-

8%。 

3、考虑碳粉使用的玻璃纤维纱生产的温室气体分析 

某玻璃纤维纱生产企业，生产过程使用辅料碳粉，通过核算，碳粉使用的温室

气体排放占比很小，碳粉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仅占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的 0.27%，

0.00E+00

5.00E+02

1.00E+03

1.50E+03

2.00E+03

2.50E+03

玻璃纤维碳足迹

原料获取 原料熔制 纤维成型 原丝烘干 加工包装 总碳足迹-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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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E+03

2.50E+03

3.00E+03

3.50E+03

4.00E+03

玻璃纤维碳足迹

原料获取 原料熔制 纤维成型 原丝烘干 加工包装 总碳足迹-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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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命周期碳足迹贡献更小。 

4、考虑污水厌氧处理的玻璃纤维纱生产的温室气体分析 

某玻璃纤维纱生产企业，生产过程污水厌氧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通过核算，

碳粉使用的温室气体排放占比很小，污水厌氧处理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仅占生产过

程温室气体排放的 0.002%，对生命周期碳足迹贡献几乎可以忽略。 

四、 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本文件技术内容不涉及专利。 

五、 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碳足迹作为LCA方法的重要应用之一，已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评估产品碳排放

的重要方法。碳足迹可以帮助个人和组织评估其对温室气体环境因素的影响，为环

境报告提供有效信息。对于企业而言，是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可根据确定的产品

碳足迹来减少企业碳排放行为，并由此采取可行的措施来控制和减少碳排放，提高

声誉并强化品牌，改善内部运营，节能减排，获得竞争优势。同时，商务部《十四

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要求探索建立外贸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追踪体系，

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建立碳足迹的标准、标识、认证体系，将碳足迹纳入认证认可

监管，应对国际贸易中的绿色低碳新壁垒。全国各地先后发文，建立碳足迹管理体

系意见，碳足迹体系建设将促进供应链的建设。此外，碳足迹也是引导消费者环保

行为的有效标识，引导消费决策。该标准实施之后将产生明显的环保效益和社会效

益。 

六、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及对比分析情况 

产品碳排放标准的国际标准主要有三个，PAS 2050《产品与服务生命周期温室

气体排放的评价规范》、GHG Protocol《产品生命周期核算和报告标准》以及 ISO 

14067《温室气体 产品的碳足迹 量化的要求和指南》。 

其中，PAS 2050 是全世界第一个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 GHG protocol（2011）

是世界资源研究所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正式发布的标准，是要求最为详细

的碳足迹核算标准。ISO14067 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该标准被认为是更具普遍

性的标准，提供了最近的要求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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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 2050《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是第一个产品

碳足迹核算标准，也是 ISO 14067《温室气体排放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正

式出台前应用最广的产品碳足迹评价规范，于 2008 年 10 月公布，旨在对评估产品

和服务生命周期内温室气体排放的要求做出明确的规定，使公司、客户和其他利益

相关方通过对产品碳足迹的核算，在第一时间采取对于环境有益的恰当决策。PAS 

2050 在 2011 年进行了更新，更新后的版本对产品碳足迹核算提供了更加详细的要求

和指导。参考 ISO14040/44和 PAS2050，世界其它国纷纷兴起制定适合本国的产品碳

足迹（CFP） 计算标准，如世界资源研究所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WRI/WBCSD）共同发起制定的“温室气体议定书”，日本标准 TS Q0010-2009《日

本温室气体排放评价指南》，以及 BP X30-323《碳标识计划一般性准则文件》。 

2008 年 1 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成立工作组并着手编制产品碳足迹的国

际标准 ISO 14067《温室气体排放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新标准主要是基

于现存的 ISO 标准：ISO 14040/44（生命周期评估）及 ISO 14025（环境标签） 《环

境标志和声明  III型环境声明  原则和程序》。2012 年 10 月，ISO 14067（2012）国

际标准草案版公布。2013 年 5 月，其作为技术规范（technical specification）发表，

全称为 ISO/TS 14067: 2013 温室气体 - 产品碳足迹-量化与沟通的规则与指南

（ISO/TS14067:2013 Greenhouse gases - 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s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for quantif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为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的评估提供标准，令产品碳足迹能有效地在供应链、顾客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之间沟通，并且为基于比较目的的计算结果提供了一个公认的根据 ISO14067 将首次

实现产品和服务生命周期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化，并确保相关数值可以在全球范围比

较。近来 ISO14068 关于碳中和标准也在制定和推进过程中。 

国内出台的产品碳足迹相关的标准，包括 SJ/T 11717-2018《产品碳足迹 产品种

类规则 液晶显示器》、SJ/T 11718-2018《产品碳足迹 产品种类规则 液晶电视机》、

SJ/T 11735-2019《产品碳足迹 产品种类规则 便携式计算机》、SJ/T 11736-2019《产

品碳足迹 产品种类规则 台式微型计算机》、DB31/T 1071-2017《产品碳足迹核算通

则》、DB11/T 1860-2021《电子信息产品碳足迹核算指南》等。此外，此外，建材

行业已立项编制的行业标准有：《产品碳足迹 产品种类规则 水泥》（RB/T XXXX）

以及《产品碳足迹 产品种类规则 预拌混凝土》（RB/T XXXX），已立项编制的建

材行业标准有：《产品碳足迹 产品种类规则 平板玻璃》（2021-1776T-JC）、《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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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迹 产品种类规则 金属复合装饰材料》（2021-1777T-JC）、《产品碳足迹 产品

种类规则 人造板和木质地板》（2021-1778T-JC）、《产品碳足迹 产品种类规则 预

拌砂浆》（2021-1779T-JC）、《产品碳足迹 产品种类规则 岩（矿）棉及其制品》

（2021-1780T-JC）、《产品碳足迹 产品种类规则 墙体材料》（2021-1781T-JC）、

《产品碳足迹 产品种类规则 建筑卫生陶瓷》（2021-1782T-JC）等，目前国内对

GB/T 24067《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与指南》已经发布，同时首批系列标准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电解铝》（GB/T 44905-2024 ）等 5 项国家

标准产品碳足迹标准已经发布并即将实施，建材行业已经发布了基于 GB/T 24067-

2024 的同类系列标准共 8 项，包括水泥（T/CBMF 277-2024）、平板玻璃及制品

（T/CBMF 278-2024）、建筑卫生陶瓷（T/CBMF 284-2024）、墙体材料（T/CBMF 

283-2024）等，这些标准为本标准的制定提供参考和借鉴，将有利于科学指导本标

准的制定。 

七、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文件以建材行业团体标准形式发布，先行先试。 

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文件是产品碳足迹量化评价的基础支撑性文件，建议尽快推进落实。 

十一、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